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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依法治国战略下，把树立法治思维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新任务，是新的历史阶段转变党

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实现国家发展总战略的必然要求。党的领

导与法治、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党的主张与国家意志、权力行使与宪法法律规范、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与合法性的关系，是党治国理政涉及法治层面的几个重要关系，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必须树立法

治思维。树立法治思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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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法治思维，是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主题，以深入、完整和具体

的部署将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在这

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法治思维体现在治

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之中，使执政党建设科学化与国

家建设的法治化相对接。

一一、、执政党建设树立法治思维的时代要求执政党建设树立法治思维的时代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适应国内

外形势的深刻变动不断推进，形成了许多创新亮点，

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

科学化水平、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形成

“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新布局、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

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等，显示了

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时俱进的动态发

展。党中央在执政党建设中提出树立法治思维的新

任务，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要求。

首先，把树立法治思维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新任

务，是新的历史阶段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是执政党又是领

导党的特殊角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艰

巨使命。如何正确处理好领导与执政的关系，是世

界政党政治运作中没有碰到过或者说事实上不存在

的问题，国外多党制或两党制的竞争型制度设计下，

轮流执政的党不具有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责。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长期执政，是国家和社会建

设的领导核心。在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既有丰

富的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失误教训。改革开

放初期，邓小平对党政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强调必

须改变党政不分的局面。1989年 12月，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从方式的角度提出问题，他指出：

“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

“党不是政权本身，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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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也要认真改善党的

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1]。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

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还不完善，“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2]。从事实

看，党在理顺领导与执政两者关系上做出了努力，如

明确阐述了党的领导内涵，清晰了各级党组织的职

责和功能，形成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等

等，取得了认识提升和实践发展的成绩。然而，突破

性的进展不够显著，显著性的成效展示不足，改善领

导和执政关系上缺乏标志性的切入点。党的十五大

确立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强化了党将一切执政活

动纳入法律框架下的法治意识，将法治思维融入执

政党建设，为新阶段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

政方式实现突破提供了崭新思路。

其次，把树立法治思维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新任

务，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

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方法论。妥善解决问题，依靠正

确的方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离不开方法科

学化。“能不能正确判断形势，能不能有效化解矛盾，

能不能顺利推进工作，关键看有没有科学的思想方

法”[3]。重视思想方法是党的建设基本经验，也是历

史传统之一。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的

经验教训时，党中央认识到，不同时期的条件和不同

任务的要求，需要形成相应的思维方式。党的历史

方位发生转变后必须实现革命思维方式的转变，继

续延续传统的思维方式，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方法搞

社会主义建设是行不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

出改革开放的抉择，其实就是思维方式转变的结

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中央倡导解

放思想，在开拓创新中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受到高度

重视，先后强调了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的

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向全党

提出了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顶层思

维以及法治思维能力的新要求。这些思维方式是马

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都十分重要，其中，法治思

维尤其突出。2012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

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缓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形成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4]。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三次提到法治思

维，指出必须“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

力”。2014年 10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各

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 2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指出：“谋划工作要运用

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用法治方式，说话做事要先考

虑一下是不是合法”。这些论述表明，法治思维被提

到重要位置，是否具备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成为提

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

再者，把树立法治思维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新任

务，是实现国家发展总战略的必然要求。1978年至

今37年，当代中国已进入“后改革”阶段，首要的任务

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进

一步发展中，现实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

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巩固改革开放

成果要求在“后改革”阶段的“涉险滩”“啃硬骨头”中

攻坚克难。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形成

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历

届党中央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和发

展，又是谋划实现超越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部署

“后改革”阶段促进国家发展的总战略。“四个全面”

布局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四个方

面聚焦党治国理政的时代任务；其二，以“全面”显示

推进执政党和国家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其三，以互动

连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协调发展的相互

关系。在“四个全面”这一国家发展总战略中，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四个方面浑然一

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后改革”阶段国

家发展取决于“四个全面”布局的有效实践，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也依赖于“四个

全面”布局的顺利实现。树立法治思维对实践和实

现“四个全面”布局举足轻重。2015年2月2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

突出强调了依法治国在“四个全面”布局中的重大意

义，他强调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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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要求切实提高党

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

开启了中国法治新时代，“四个全面”布局呼唤法治思

维，国家发展总战略要求执政党将树立法治思维作为

加强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执政党不仅从思想上而且要

从行动上转变治国理政的方式，转变思维方式是关

键。思维方式受时代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特定的历史

环境在思维方式养成中留下深刻烙印。思维方式一

旦形成就会成为的定势，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

品格要求执政党要随着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变化，

及时转变和更换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战

争锤炼下成长起来的，长期革命实践训练养成的思维

习惯，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后必须实现相应的转变。

党执政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任务决定了完全不

同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法治传

统的历史缺憾；另一方面也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

支配，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沿袭革命思维方式开展工

作的痕迹十分明显。发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开展轰

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强调政治压倒一切，一度成为社

会主义建设的常态。未能深刻认识党的两大历史性

转变，未能及时调整思维方式，因此导致一系列的失

误，斗争、运动的革命思维方式支配下遭遇了社会主

义建设的曲折。深刻汲取思维方式转变上的教训，是

总结历史经验理性自觉的体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

社会进步带来了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日益提升和法制

建设不断发展的客观事实，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是执政

党对这一客观事实的尊重和顺应。然而，思维方式的

转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认识它不容易，落实到实践

中更是难事。

从现实看，全面依法治国还面临许多思维方式的

障碍，树立法治思维需要克服和摆脱思想方法的惰性

支配。1980年8月，邓小平在论述党和国家领导干部

制度改革问题时，分析了以“官本位”为代表的封建主

义人治思想遗毒对我国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影响，

十分精辟。转变思维方式，树立法治思维受到传统惯

性的阻力不可小觑。以往历史实践中，我们主要依靠

政策思维的方式、组织决定的路径、行政管制的手段

进行治国理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个人意志在起作

用，习惯于按照“领导指示”、“长官意志”、“红头文

件”、“上级命令”进行决策指挥和行为处事，这都与法

治思维格格不入。一些领导干部不屑学法，心中无

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不严，粗暴执法、干预司

法、徇私枉法、利欲熏心，所有这些法治不彰的表现都

与缺乏法治思维有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必须切实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向法治

思维方式的转变，自觉使党的一切活动纳入法治要求

之下，以尊法、守法、护法、用法的执政行为体现党治

国理政的科学性，实现党治国理政与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统一。

二二、、党治国理政涉及法治层面的几个关系党治国理政涉及法治层面的几个关系

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

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党认识和把握共产党

执政规律的重大成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现

代国家治理中的先进诉求。从法治层面规范执政党

的行为，必须深入研究以下几个重要的关系。

第一，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

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

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5-1]。

这个结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依法治国的

本质。如何理解党的领导与法治的一致性？首先，党

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毫无疑问，法

治作为国家治理的现代文明有其共性特征和客观规

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顺应现代文明的普遍要

求，尊重和体现法治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普遍性

不意味着划一性，共同特征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世界

各国以各不相同的法治样式表现着特殊性，在法治的

普遍要求下寻找和确定国家治理的法治化道路。任

何国家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受社会制度的制约，法治

体系、法治模式、法治道路是制度的表现形式。党的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它决定了社

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本质区

别。如果说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文明普遍要求，党的

领导则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现特殊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没有党的领导，就丢掉了统领之

魂。其次，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正确轨道

上行进的根本保证。宪法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赋予其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使命和任

务。当代中国必须走法治道路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依

法治国从上到下都达到了认识上的高度一致，但在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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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怎样有序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按照哪些规则实行依法治国等问题上，思想观点

还存在分歧，一些模糊认识、倾向误导和噪声杂音干

扰着法治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国外敌对势力也竭

力用恶意的偏见攻击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企图将西方

“宪政”框架和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在这样的现实

情况下，方向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成败。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

法治一致性角度说，党与法之间不构成哪个大哪个小

的关系，纠缠于“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容易模糊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一致性的认识。

第二，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依法治国涉

及国家建设，依规治党涉及执政党建设，两者指向不

同，但法治精神则使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不可分离。

党中央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就

将国家治理与政党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治理和

政党治理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坚持国家治理与政党

治理两个系统工程相统一的基点就是遵循法治。依法

治国要求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国家治理法制化就是要

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依法治国要求政党治理的规则化，政党治理规则

化就是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矩办事。

治国依赖国家层面的法律，治党依赖政党层面的法规

制度。治党的法规制度与国家的宪法法律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治党的法规制度调整

的是党内生活、党内关系以及党的领导和执政行为，治

国的宪法法律调整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治党的

法规制度规范的是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治

国的宪法法律规范的是国家机关以及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行为。两者的联系主要是：治党的法规制度是

党的意志集中体现，治国的宪法法律是国家意志的集

中体现，两者统一于法治的共同框架体系。党必须遵

守宪法法律，依宪执政、依法执政。更进一步说，“法律

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

要求，而且有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

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5-2]因此，依法治国

与依规治党既不能相混淆又不可割裂开来，党的领导

与社会主义法治相一致的结论，蕴含着依法治国与依

规治党不可分离的内在逻辑。

第三，党的主张与国家意志的关系。党治国理政

包含政党与国家两个语境，是融国家事务和党的事务

于一体的概念，需要梳理两者的异同。政党是一部分

人基于共同旨意聚集成立的政治组织，国家是基于全

体民众利益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两者的单位内涵、组

织架构和运行方式都不一样。一般而言，政党主张不

能与国家意志画等号。然而，现代政治实践中政党与

国家的紧密关系，提供了政党主张可以成为国家意志

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

党、人民、国家三者利益的同质契合，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先进本质以及创造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领导业

绩，构成党的主张能成为国家意志的基本依据。坚持

党的领导，就是将党的主张与实现人民利益和国家发

展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聚合和凝练国家意志来实现

党的领导力。党的主张能够成为国家意志，关键不是

因为党握着政权，而是取决于党能否代表人民利益和

引领国家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善于使

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强调“善

于”，意味着党的主张并非直接就是国家意志；强调

“法定程序”，意味着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必须通过

法律规定的规则。这充分体现了党执政的价值取向

和行为方式获得国家主体认同的法治规范。作为国

家主体的人民，认同党的主张能成为国家意志，必须

通过法定的载体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

高权力机关，是国家意志确立的制度载体，党的执政

权力必须通过法定程序和规则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党

组织推荐的人选必须通过法定程序和规则成为国家

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党的主张也必须通过法定程序

和规则上升为国家意志[6]。法治规范是连接党的主张

和国家意志的路径依赖，党治国理政必须基于法治规

范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第四，权力行使与宪法法律规范的关系。权力既

是党执政地位的象征符号，又是党治国理政的核心资

源，如何正确行使权力成为党治国理政最重要的问

题。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之外,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

必须始终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社会主义

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是公权力的拥有者，党在

执政实践中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

谋，关键是要时刻牢记权由民所授。尊重人民，必须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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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权力；敬畏权力，必须敬畏法律。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

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

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7]。现实中大量官员贪腐案例

触目惊心，权力行使逾越法律底线的事实令人愤慨。

一些领导干部权力观扭曲，在他们的观念里，权力来自

于上级某个领导的青睐，来自于一些潜规则的关系，更

有低劣者认为权力来自于金钱的交换，公然买官卖

官。这样的观念驱动必然使权力成为一匹摆脱法治缰

绳的野马，导致权力滥用、利益寻租、权钱交易、权权买

卖。用法治观念统领和支配权力行使，必须充分发挥

宪法法律的功能。宪法法律具有扎紧权力篱笆最好材

质的特性，是关牢权力笼子最有效的制度，作为国家意

志的体现，必须具备其约束权力的崇高权威，必须树立

其监督权力的重器地位。

第五，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与合法性的关系。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中，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社会的认同，

这是党治国理政合法性的重要体现。世界政党政治

实践中，合法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课题。

“合法性”显然与法治有关，但它却不是一个法律概

念。政治学理论研究者认为，合法性是一个包含社会

认同意义的政治概念，法律的价值只是获取社会认同

的形式之一，像国外政党经过竞选打败对手成为执政

党，当然是合法性获得的途径，但法律非唯一的形式，

将合法性简单视为法律范围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表明，党的领导和执

政地位建立在它实现人民利益和引领国家发展显著

业绩的基础上，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社会的广泛认同是

党治国理政合法性的事实来源。值得指出的是，虽然

不能把合法性与法律相等同，但是社会认同还是需要

法治规范来支撑。比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就是党治

国理政合法性重要的获得渠道。人民群众寄法治国

家前途的信心于党依法治国的决心，而依法治国的骨

干实践者是领导干部。习近平总书记用“关键少数”

的说法强调领导干部在实施依法治国战略中的角色

作用，含义十分深刻。抓住这个“关键少数”，就是执

依法治国之牛耳，选拔任用什么样的干部是党建设法

治国家过程中获得和扩大合法性的关键。法治规范

要求党治国理政必须将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与依法治

国紧密挂钩，不仅要把法治素养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

重要标准，而且也必须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所有方

法、途径、环节和程序都纳入法治的规范之下，在合法

性基础上维护和增强党执政的公信力。

三三、、树立法治思维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树立法治思维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

理性选择理性选择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党的十八大

后上升到战略高度加以定位，其意义不在于前面加上

了“全面”两个字，而在于从严管党治党的思路实现了

质的飞跃。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将法治思维融入

从严治党之中，树立法治思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理性

选择。

第一，提高制度执行力需要提高法治思维能力。

制度是一种文明，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制度建构的过

程，制度化水平反映文明发展的程度。制度建设伴随

党的整个历史实践，但将制度问题突出强调是在改革

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

期性。这个观点奠定了关于制度认识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健全制度的实践促使

认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制度

面前无特权、无例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等，

一系列重要思想强化了党的制度化意识。党的十八

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了制度执

行力。他反复指出：“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

人”[8]，“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

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

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9]党的十八大部署开展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反对形式主义放在纠正

“四风”的首要位置，进一步强化了制度执行力问题。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兑现制度的唯一环节是执

行，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取决于执行的有效性，完备的

制度体系因执行不力会被虚置，正确的制度体系会因

执行疲软而走样。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必须以刚硬的制度执行力为前提。从方法论角度看，

防止“制度虚置”“制度空转”“制度疲软”，必须树立法

治思维。人治思维的重要特征是根本不把制度当回

事，官本位的逻辑就是权势等级，“长官意志”的表现

就是权力任性。在人治思维和“长官意志”下，制度只

是挂在墙上的条文，中看不中用，什么程序规范、政治

规矩、纪律规定，都可以不屑一顾。法治思维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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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是遵守规范的刚性约束，要求执行制度的不折不

扣。树立法治思维为全面从严治党注入崭新的理念。

第二，增强政治定力需要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党

的十八大号召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

论和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

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我们自己的政治定

力。所谓政治定力，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排除各种干

扰、消除各种困惑，坚持正确立场、保持正确方向的能

力。依法治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

和制度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必须始终保持坚强的政治

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

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

式。面对一些对党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疑惑、非议甚

至攻击，增强政治定力应侧重于努力提高法治思维能

力。事实证明，纲纪不彰，党将不党；法治不彰，国将

不国。党治国理政一旦失去政治定力，后果将不堪设

想。法治思维的准则是红线不能逾越，底线不可触

碰，制度就是法治思维设置红线和底线的杠杆。非法

治思维具有制度消解的冲击力，制度坚守、制度维护、

制度完善必须以法治思维针锋相对。树立法治思维，

应该深刻认识到，在依法治国战略下，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政治立场，更是一种法治行为。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有法理的依据，改进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必须合乎法治的

规范。法治精神渗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制

度之中，依法治国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

方面面。法治思维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坚

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法治思维，为指导全党增强政

治定力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所必需。

第三，加强政治生态建设需要提高法治思维能

力。环境学意义上的生态表示人们生存条件的状况，

人类从被动适应自然环境到主动建设自然环境，形成

生态文明的自觉标志。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

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2012年党的十八大从人与自

然和谐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详细的阐述。它

表明，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

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贯穿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

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

政治发展也有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法治意识在十分

广泛的范围影响着政治生态。法治不仅关系国家层面

的治理，而且关系到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

与社会各种关系的处置、矛盾的协调、资源的配置和利

益的分配。因此，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行为，更是人民

的要求和期望。社会生活中，任何违背公平正义的事

和现象都是污染政治生态的垃圾。例如，有法不依、违

法不究、知法犯法，不崇尚宪法、不敬畏法律、不信仰法

治，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关系，大搞权权勾结、权

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的形象和

威信，损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正

常秩序，干扰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运行。这样的政治

生态不加以改变，社会乌烟瘴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

心也会丧失殆尽。全面从严治党，树立法治思维，有助

于通过全党坚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高度自觉，以身

作则，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大力营造社会法治氛

围，创建健康良好的政治生态。

第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需要提高法治思维能

力。在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干部队伍建设始终是一

项不容懈怠的重要任务。历史实践中，关于培养什么

样的干部、怎样培养干部，党在不同时期提出过许多

具体的要求和不同的标准，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途

径。20世纪末，党中央明确提出造就一支高素质干部

的要求，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的十

七大关于“五位一体”党建部署中明确规定组织建设

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

治吏”[10]。党中央对领导干部的总体作出肯定的评价，

然而反腐败斗争揪出为数不少“老虎”“苍蝇”贪赃枉

法的事实，明显暴露了干部选拔任用存在的机制漏洞

和制度盲区。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干部队伍存在“强

人翻船”现象，一些能力强、干劲大、效率高的官员陷

入乱纪违法的泥潭。这些翻船的强人有的为社会做

出过贡献，为人民办过实事，甚至受到好评，享有声

誉，但逾越红线和触碰底线的挑战法治行为，则对党

和国家事业造成极大破坏，也从根本上危害了人民利

益。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必须将法治素养作为高

素质干部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坚持“以德为先”要体

现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素养和能力。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

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

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习近平总书记

形象地把法治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扣好的“第一粒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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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指出一个干部能力有高低，但在遵纪守法上必须

过硬，这个不能有差别。一个人纵有天大的本事，如

果没有很强的法治意识、不守规矩，也不能当领导干

部。决不能让那些法治意识不强、无法无天的人一步

步升上来，这种人官当得越大，对党和国家危害就越

大。这些论述表明，必须以法治思维统领高素质干部

队伍建设，“要求领导干部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

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

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

事情”[7]。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首先体现在是否具有

法治思维的能力，领导干部素质高不高，首先要看法

治思维能力强不强。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树立法

治思维，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保证。

“全面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

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11]

法治思维是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的灵魂，党治国理政必

须使一切思想和行为受法治思维的支配。依法治国

对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牢固树立法治思维是

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任务。从政治文明角度说，法治

思维就是法治文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树

立法治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

重要体现。将法治思维作为法治文化建设来认识，既

要努力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经验，

更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以法治思维体

现的法治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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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hinking of Rule of Law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Ruling Party

QI Weip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le of law, foster the thinking of rule of law has

become a new task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ruling party, which is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at the new stage for the

transfer of the party's leading and ruling pattern,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the building of the Party, and

realizing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several major relationships involving the rule of

law, including those betwe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rule of law, rule the country by law and rule the party

by law, the Party's idea and the will of the state, the execution of power and constitution, law and regulations, the

draft and appointment of leaders and legitimacy. In order to correctly deal with these relationships, we must foster

the thinking of rule of law. It's a rational choice for governing the party strictly on a comprehensive basis. And it's

urgently needed for enh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capacity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the Thinking of Rule of Law, Governance, the Building of Ruling Party, Logic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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